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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子高科（中国）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暨还款安排的公告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提示： 

1、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。 

2、其他关联方存在经营性资金占用，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量子高科（中国）生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8月27日召

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

情况说明暨还款安排的议案》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概述 

公司董事长惠欣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、ShangPharma 

Innovation Inc.、上海怀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凯惠科技发展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

上海开拓者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以及公司董事长惠欣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担任

董事的广州再极医药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广州再极”）（以下统称“关联方”）主要从

事创新药的研究开发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

海睿智”）及其子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，受关联方前期投入较大，

尚未有药物进入市场销售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，存在应收账款超出合理账龄的情

况，构成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。 

二、资金占用具体情况及还款安排 

1、HUI MICHAEL XIN（惠欣）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超出合理账期的

业务款 

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，HUI MICHAEL XIN（惠欣）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

企业超出合理账期应付上海睿智款项合计约人民币3,345万元，其中2020年4月，

相关方出具《还款计划告知函》（以下简称“还款计划 1”），对人民币 18,598,061.78 

元作出了补救措施；2020 年 8 月，相关方出具《还款计划告知函》（以下简称“还

款计划 2”），对人民币 1,486 万元做出了补救措施。 

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，根据还款计划 1 须于 2020 年7 月 31 日前清偿的款项，



 

相关方清偿了部分，尚未清偿的金额为人民币 6,608,489.74 元本金及利息。为了

保障公司权益，公司与相关方沟通，将清偿期限延长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，并已

通知关联方以上海睿智应付租金抵消，直至 6,608,489.74 元及其利息冲抵完毕或

欠款全部清偿。其他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相关方将继续按还款计划 1 执行。 

根据还款计划 2，对于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约人民币 1,486 万元，与上海睿

智对相关方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约人民币 165 万元冲抵，则相关方超出合理账

期的业务款约人民币 1,321 万元。经协商，与对方达成的约定如下：（1）针对超

出合理账期约人民币 1,321 万元的款项，按 5%/年（人民币）、2%/年（美元）利

率计算利息，利息与本金将同时支付；（2）HUI MICHAEL XIN（惠欣）、严晏清

对上述款项提供两种方式的担保：1）提供个人连带责任担保；2）若相关方未按

约定履行偿还义务，自违反约定之日起，上海睿智及其子公司与 HUI MICHAEL 

XIN（惠欣）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公司存在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的，应付的租金即

与应付款项进行债务抵消，直至款项全额抵消。 

综上所述，HUI MICHAEL XIN（惠欣）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对公司的

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已做出补救措施。 

2、广州再极医药有限公司 

截止 2020 年6 月 30 日，广州再极到期应付未付款项合计人民币 20,079,358.07

元。 

（1）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广州再极到期应付上海睿智款项合计人民币

18,147,555.95 元（利息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起算，6%/年单利），根据广州再极

与上海睿智 2019 年 12 月的约定，广州再极须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偿还本金及

利息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广州再极尚未偿还。 

（2）2019 年 12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，广州再极新增到期应付未

付款项人民币 1,931,802.12 元（利息自 2020 年 6 月 30 日起算，6%/年单利）。 

（3）为了保障公司权益，经与广州再极协商，补充约定如下：1）对于上述

两项合计金额人民币 22,079,358.07 元，广州再极须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或 C 轮

融资首笔投资款到账后 5 日（以较早者为准）前向上海睿智支付 50%，即人民币

10,039,679.04 元及其对应的利息；须在 2021 年 6 月 30 日或乙方 C 轮融资第二笔

投资款到账后 5 日（以较早者为准）前支付剩余 50%，即人民币 10,039,679.04 元



 

及其对应的利息。2)广州再极同意以其拥有的“JAK 抑制剂项目的专利五元并六

元杂环化合物、及其制备方法、药物组合物和应用”，以及“MAX-3”有关的所

有知识产权作为质押担保。公司董事会授权上海睿智 CEO 汤炜与广州再极签署相

关还款约定。 

综上所述，广州再极对公司的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已做出补救措施。 

除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外，报告期内无其他重大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。 

三、其他说明 

公司将敦促关联方尽快按照还款约定履行还款义务，并不排除采取相应法律

措施，以切实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长惠欣先生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、广州再极医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

创新药研究开发，公司向关联方提供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，受关联方前期投入较

大，尚未有药物进入市场销售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，存在关联方经营性资金占用

（应收账款超出合理账龄）的情况。经核查，董事长惠欣及其家族控制的企业、

广州再极均对公司超出合理账期的业务款已做出补救措施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。 

2、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独立意见。 

3、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量子高科（中国）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8 月 28 日 

 


